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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5_B8_B8_E8_c33_40999.htm 一、订立协议。 二、协

议订立后报告与公告。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，达成协

议后，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务院证券监督

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，并予公告。在未作出

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。 三、保管股票与存放资金。协议

双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协议转让的股票，

并在将资金存放在指定的银行。 四、收购结束限制股票转让

。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，在收购行为

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五、更换股票。通过协议收购

方式获取被收购公司股份并将该公司撤销的，为公司合并，

被撤销公司的原有股票，由收购人依法更换。 六、收购报告

。收购上市公司的行为结束后，收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收

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，并予公

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